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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 

明交建〔2019〕37号 
   

 

 

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三明市普通公路

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市公路局，市农路中心： 

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开展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工 

作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19〕22 号）、福建省公路管理局关于

印发《福建省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闽

路应急〔2019〕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普通公路实际，我局制定

了《三明市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

2019年 4月 25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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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实施方案 

 

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促进公路隧道提质升级动

方案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〔2019〕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、

《关于发布<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指南>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

〔2019〕28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技术指南》）和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

开展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交建〔2019〕22号）、

福建省公路管理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闽路应急〔2019〕5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普

通公路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 指导思想 

公路隧道作为公路网的控制性节点，安全风险高、通行需求

大。实施隧道提质升级行动，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、便捷、舒适、

高效的公路隧道出行服务，是交通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

想的重要体现，也是交通部门的重要职责和应尽义务。各级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，站在建设交通强国的

高度，把公路隧道提质升级工作纳入工作重点，根据轻重缓急统

筹安排，精心组织，确保按期完成工作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按照省上要求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普通

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工作，按国省道和农村公路两类分别组织

实施，确定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设计审查批复，工程招投标和

验收等具体职责，并及时向省局报送工作情况，建立长效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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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和保障制度。 

组  长：江锦健 

副组长：黄春霖  俞兴祥 

成员：谢乐彬、池英炳、吴章田 

专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建设管理科，负责日常协调事

务。办公室主任：谢乐彬，成员：吴明军、廖贞冰、杨大章、付

贤龙、肖方森、林木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市公路局负责组织实施国省道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

工作，确定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设计审查批复，工程招投标和

验收等具体职责，并及时向市局建设科报送工作情况，建立长效

工作机制和保障制度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

农村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工作，确定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设

计审查批复，工程招投标和验收等具体职责，并及时向市局农路

中心报送工作情况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和保障制度。 

四、工作任务 

根据《行动方案》和《技术指南》的要求，本次普通公路隧

道提质升级行动主要工作如下： 

（一）完善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。对在役隧道的照明、

通风和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进行隧道照明、通

风设施的维护，完善隧道交通安全设施，确保相关设施功能完备、

运行可靠，隧道洞口横断面变化过渡衔接有效，标志标线清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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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合理。 

（二）推进在役公路隧道土建结构改造。分类开展隧道病害

处治，组织开展隧道土建结构病害排查工作，检查在役隧道公路

隧道衬砌、路面、检修道、排水设施等土建结构病害的类型、范

围、程度及成因。根据排查结果，评估隧道土建结构技术及安全

状况，并对公路隧道病害类型及程度进行分类，按照安全、经济、

快速、合理的原则，制定针对性的隧道病害处治方案，按危害程

度分类开展病害处治，消除结构病害，维持结构良好技术状况。 

（三）完善公路隧道交（竣）工验收管理。2018 年 5 月 1 

日起开展公路工程施工招标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《公路工程

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》（JTG F80/1-2017）等相关

标准进行质量检测评估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通车运行。对于未

通过交竣工验收的在役隧道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主管部门要委

托专业机构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全面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全面

整改落实后及时组织验收。对于其他部门建设的公路隧道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据公路工程标准规范，组织产

权单位开展隧道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，督促产权单位进行整

改，尽快完成交竣工验收，明确隧道管养单位和相应职责，必要

时报地方人民政府同意，实施约谈、挂牌督办、关闭等措施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本次行动从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止，具体分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准备阶段。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。各单位根据交通

部《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对照《技术指南》要求，对本辖区内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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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隧道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填写《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

改造清单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盖章上报我局建设科。 

（二）实施阶段。从 2019 年 5 月起至 2020 年 11 月底。

根据《行动方案》和《技术指南》的要求，按照制定的升级改造、

组织交竣工验收工作计划组织开展。 

1、根据职责分工，各部门应于 2019 年 8 月底前完成隧道

提质升级改造施工图设计批复，明确施工预算，填写《普通公路

隧道提质升级改造台账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盖章上报我局建设科。

至 2020 年 12 月，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15 日前更新《普通公路

隧道提质升级改造台账》。 

2、普通公路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完善工作于 2019 年

12 月底前基本完成（同步开展土建结构病害处治的隧道除外）。

普通国道在役公路隧道土建结构改造于 2020 年 11 月底前完成。

普通省道、农村公路在役公路隧道土建结构改造结合工程改扩建、

养护工程计划逐步开展。 

3、强化普通公路隧道交竣工验收。对在建隧道的验收要严格

按照《行动方案》要求进行。对尚未进行交竣工验收的在役隧道，

要按照《行动方案》要求分类处治，尽快完成交竣工验收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。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公路局应组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辖

区内的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情况进行效果评价，全面总结

评估专项行动工作情况，提炼经验、查漏补缺、完善制度，研究

建立隧道安全运行的长效机制；负责编制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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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总结报告，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以文件形式报送市局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应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措

施，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，全力抓好专项行动，并及时向当地政

府报告。 

（二）全面排查，建立台账。各隧道管养单位应严格按《行

动方案》开展整治工作，及时上报改造清单、改造台账及总结。 

（三）加强技术支持。公路隧道提质升级工作涉及广、专业

多、难度大、要求高、是一项系统工程。为保证工作实效，交通

运输部委托公路科学研究院、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

司作为技术支持单位；省交通运输厅委托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

公司作为技术支持单位；各职责部门原则上应委托有资质的技术

支持单位，对照《技术指南》统一进行普查、评估与设计。鼓励

隧道管养单位在隧道提质升级行动中将排查评估、治理设计、治

理施工等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。 

（四）加强运营维护。隧道设施升级改造和病害整治工作完

成后，管养单位要依据规范、《技术指南》等，针对长隧道以上隧

道编制养护手册，用以指导隧道土建结构、交通工程及附属设施

检查与维护。管养单位要加大后续保养维护资金投入，维持稳定

的养护队伍，确保设施运行正常、可靠耐久。 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主管部门

和市公路局应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。所有需要上报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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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改造方案、改造清单、改造台账和总结等）均要通过正式文件

按时上报，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上报的数据进行整理核实。 

（六）加强资金保障。普通公路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完

善和普通国道隧道土建结构病害处治资金按照“省负总责，部省

共担”原则，地方积极筹措资金，部按有关规定安排补助。普通

省道和农村公路隧道土建结构病害处治资金以地方为主，多渠道

筹集资金解决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公路局在

确定本辖区内隧道的改造清单后，要抓紧设计文件的编制、批复

工作，尽快确定预算投资，用于申请部省补助资金。 

 

附件 1.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改造清单 

2. 附件普通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改造台账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福建省公路管理局。 

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5日印发 


